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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教育部 93 年 1月 6 日台文(三)字第 0920197672 號公告。 

教育部 95 年 6月 5 日台文字第 09500069854C 號令修正。 

教育部 103 年 8月 18 日臺教文(三)字第 1030113897B 號公告修正，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13 年 6月 13 日臺教文(三)字第 1130051125A 號令修正第 7 點 

，自即日生效 

壹、應記載事項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交付消費者攜回審閱（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消費者（學員）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 

消費者之法定代理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 

 

業者（留學服務業者）名稱： 

負責人姓名： 

設立登記日期： 

統一編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營業所： 

網址：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聯絡人姓名：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緊急連絡電話：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聯絡人電子郵件： 

業者未記載或記載不實之設立登記日期及統一編號，或未提供或提供不實之海外急難聯

絡人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者，消費者得解除契約。 

 

第 一 點  定義 

本契約所稱海外留學，係指到境外(不含大陸地區)合法設立之教育機構就讀

或研習課程，以取得學歷、文憑、資格或證照。 

第 二 點  適用範圍及順序 

消費者、業者雙方關於本件委辦留學申請事宜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

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定者，依我國有關法令或習慣定之。  

附件、廣告及當事人間之口頭約定，亦為本契約之一部。 

業者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時向消費者為承諾或保證者，消費者得據此而為主

張。 

第 三 點  委任項目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業者受委任辦理之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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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入學許可(包括向海外教育機構申請入學許可及協助填寫所必需

之申請表、介紹信、攻讀計畫等文件)： 

學校類型：□語言學校□大學附設之語文中心□高級中等學校□社區

大學□大學□其他＿＿＿＿ 

課程類型：□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其他＿＿＿＿ 

□二、申請獎學金。 

□三、住宿申請： 

住宿條件為□學校宿舍□寄宿家庭 

□其他＿＿擇一載明)。 

□四、取得入學許可後之文件解讀、填寫。 

□五、申請護照及簽證。 

□六、提供通關訓練。 

□七、代訂機票、安排前往留學地之食宿及接機事宜。 

□八、代辦保險(須含醫療、住院及跨國醫療項目)。 

□九、有關留學事項之諮詢及協助。 

□十、其他      。 

第 四 點  委任期限 

本件委任期限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期限屆滿時，業者仍未將有關

事項處理妥當者，除經雙方協議延期者外，其代理權歸於消滅，業者並應將授權

書及其他文件返還消費者。 

第 五 點  業者之告知義務 

業者應告知消費者申請之必要文件內容及其他消費者應盡之協力義務內容。 

第 六 點  消費者之協力行為 

業者因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消費者應依業者之通知辦妥並如期交付必要文

件。若有需消費者補正或親自會同辦理之事項，消費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拖延或

拒絕。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違反前項協力行為，致無法完成本契約委任事項

者，業者不負賠償責任。 

消費者提供之文件，應確保真實，不得有偽造或變造情事。 

第 七 點  個人資料保護 

業者所持有消費者提供之前點文件，僅得供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之用，不得

移作他途使用，並應於辦理完畢後，交還消費者。 

業者所持有消費者提供之各項證件，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即主

動或通知消費者補辦。如致消費者受損害時，應賠償其損失。 

業者蒐集、處理或利用消費者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契約關係消滅後，亦同。 

業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形，應依該法負損害賠償責任。消費者若受有

其他損害，得另行請求賠償。 

第 八 點  業者之如期辦理及報告義務 

業者應於消費者備齊申請所必須之文件後，配合海外教育機構所訂時程，如

期為消費者辦理第三點所列各項委任事務。 

業者於為消費者辦理第三點各項申請手續後，應於  日內（不得多於五日）

將該項手續之辦理情形主動告知消費者。 

業者若有延遲為消費者提出申請之情形，且可預見已有任一項委任事務無法

完成者，消費者可於知悉後隨時終止契約之一部或全部，業者並應依第十八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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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賠償消費者所受損害。 

第 九 點  業者之服務品質擔保責任 

業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消費者得據廣告中就服務內容、品質等所為之

保證或說明而為主張。 

業者應擔保所提供之服務，具備約定之價值與品質。 

違反前二項之規定，消費者得請求業者改善之。業者不為改善或不能改善時，

消費者得請求減少費用或終止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 十 點  特殊保證條款 

業者保證完成事項如下： 

□取得入學許可。 

□取得住宿同意：住宿條件（應載明）。 

□入學許可文件解讀、填寫。 

□其他特殊保證事項：      。 

業者違反前項特殊保證約定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 十一 點  著作權利歸屬 

依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所有權。但著作權屬業者

所有時，消費者於本契約委託辦理事項之範圍內，得利用其著作。 

如有第三人主張業者依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侵害其權利，致消費者負賠償責

任時，應由業者負最終賠償責任。 

第 十二 點  業者應向消費者說明之義務 

業者對於外國正式學校之附條件入學許可之性質、內容及相關風險，於申請

前及收受入學許可後，應對消費者盡說明之義務及提供書面資料。  

業者對於社區大學、語言學校或大學附設之語言中心等為非正式學校及其相

關問題、內容與風險，亦應對消費者盡說明之義務。   

業者對於消費者申請就讀前兩項學校有關退學、退費等相關規定，亦應盡說

明之義務。 

業者應於消費者預定留學出發日__日前，將其依本契約第三點約定為消費者

辦理之所有委任事項辦理情形，向消費者報告，並以書面行程表確認之。 

業者應於消費者預定留學出發日前，將消費者前往留學之國家、地區或城市

之風俗人情、地理位置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之事項，儘量提供消費者參考。 

第 十三 點  報酬之數額及支付方式 

業者於本契約期限內完成委任事項，消費者應給付報酬新臺幣（下同）  元。 

除前項金額外，若無另行約定，業者不得再向消費者收取其他報酬。 

消費者應依下列約定之方式及期限支付報酬： 

一、本契約簽訂時，支付約定報酬總額百分之   ，共計     元整。 

二、完成入學申請表格及其相關文件，並經消費者審核同意後，支付約定報

酬總額百分之   ，共計 

     元整。 

三、獲得入學申請結果之回函後，支付約定報酬總額百分之   ，共計     

元整。若業者曾於第十點第一項就入學結果有特殊保證之約定，則業者

於消費者獲得保證之入學結果後，方得請求前段所述之金額。 

四、其餘款項，應於業者將相關文件交付後繳清。 

第 十四 點  代收轉付費用項目及負擔 

消費者應負擔業者代辦留學申請事項之下列各勾選項目費用：□行政規費，

計新臺幣（下同）     元、□保險費用，計   元、□保證金，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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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計   元。代收轉付費用項目未經約定者，不得再向消費

者收取。 

業者為辦理各項受任業務所應繳交之前項行政規費、保險費、保證金或其他

費用等，應將其名稱及數額於繳納日 

     日前（至少三日）通知消費者，並於下列方式中選擇其一繳納：  

□由消費者如數備妥，送交業者代繳。  

□由業者代墊，事後再向消費者收取。  

若有特殊急件之情形，業者應立即通知消費者，不受前項所定通知期間之限

制。 

業者未如期繳納者，除依第十七點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其因此發生之滯

納金或遲延利息，由業者負擔。但消費者未依約定備妥款項送交業者致延誤繳納

者，由消費者負擔。 

業者收取費用時，應開立暫收款收據交由消費者收執；代繳後，並應將代繳

之繳款憑證交消費者保存。 

第 十五 點  複委任之效力 

業者未經消費者書面同意，委由第三人代為處理事務者，消費者得解除或終

止契約。 

前項情形，消費者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業者不得要求任何報酬，其已收取者，

應如數返還消費者；業者已收取之代收轉付費用，除有正式繳款收據得予扣除外，

其餘應返還消費者。 

消費者因第一項之情形解除或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 十六 點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致事務不能完成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個人之事由，以致不能取得入學許可或核准簽證者，業者

不負責任。但曾獲業者表示消費者無不能取得入學許可或核准簽證之情事者，業

者仍應負責。 

除前項但書情形外，消費者應於業者通知日起七日內，將業者因代辦事項所

墊付之費用依繳款憑證所載金額返還業者。業者仍得請求約定報酬，但其數額以

已處理之事務為限。 

第 十七 點  業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業者對於受任事項及其保管物，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倘因過失或逾

越消費者委任權限之行為，致消費者發生損害者，應按報酬額  倍（至少一倍）

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但消費者證明受有較高數額之損害者，得依實際損害額，

請求賠償。 

報酬為零元或顯不相當者，以消費者已向海外教育機構繳交費用未能退還部

分之  倍（至少二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消費者如能證明損害超過者，

業者應足額賠償之。 

第一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消費者請求次日起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者。

第二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收到海外教育機構退費確認函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

費者。 

第 十八 點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未能完成事務 

業者辦理委任事務之期間，應配合雙方約定之期限及海外教育機構學期之進

行。因未即時申請學校、辦理簽證、訂機票或其他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未能

於第四點約定之期限內完成事務者，業者應按報酬之  倍（至少二倍）計算之

金額賠償消費者。但消費者證明受有較高數額之損害者，得依實際損害額，請求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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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為零元或顯不相當者，以消費者已向海外教育機構繳交費用未能退還部

分之  倍（至少三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消費者如能證明損害超過者，

業者應足額賠償之。 

第一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消費者請求次日起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者。

第二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收到海外教育機構退費確認函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

費者。 

第 十九 點  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事務不能完成 

因天災、戰亂、罷工、交通阻絕、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

事由致事務不能完成，消費者免為支付報酬之義務，業者應即時為必要告知，免

為代辦受託業務之義務。 

第 二十 點  任意終止與報酬 

消費者得於業者完成委任事項前，隨時終止本件委任與授權，除已發生之代

辦費用應依契約給付外，業者得收取之報酬，依第二十一點之比例定之。 

第二十一點  退費基準 

消費者依前點終止委任，業者如已收取報酬，業者應就未處理之委任事項，

依下列原則退還報酬： 

一、完成留學諮詢及選校指導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七十五。 

二、完成入學文件整理、分項、收集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六十。 

三、完成入學申請正式送件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四十。 

四、完成入學申請並取得入學許可通知書之服務項目並無其他後續服務者，

不退費；仍有其他後續服務者，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二十五。 

五、完成留學簽證輔導、送件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十。 

六、完成行前說明會或其他約定後續服務項目，不予退費。 

第二十二點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約定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

不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

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三點  契約書分執保管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乙份，業者不得藉故收回。 

第二十四點  從優原則 

當事人之約定，較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消費者更有利者，從其約定。 

 

消費者簽章： 

業者簽章： 

簽約地點及日期   

簽約地點： 

簽約日期：   

如未記載簽約地點，則以消費者住所地為簽約地點。 

 

貳、不得記載事項 

第 一 點  不得約定業者之廣告及消費者、業者間之口頭約定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不

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第 二 點  不得約定排除消費者之任意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之權利。 

第 三 點  不得約定業者得為片面變更契約之內容，使消費者蒙受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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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點  不得約定業者除收取約定之費用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第 五 點  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海外留學契約所載或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應履行之義務。 

第 六 點  不得約定其他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消費者之約定。 

第 七 點  不得約定排除對業者履行輔助人所生責任。 

 

 


